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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B3_A8_E5_c47_646719.htm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

师职业后续教育规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注册资产评

估师的职业后续教育，提高注册资产评估师专业知识水平与

执业能力，根据本行业的特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本规范

所称职业后续教育，是指注册资产评估师对职业道德、执业

准则、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相关法规及规章的继续学习与

研究。 第三条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职业后续教育，除有特

定要求外，应遵守本规范。非执业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参

照本规范执行。 第二章一般原则 第四条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必须按规定接受职业后续教育。 第五条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的职业后续教育，应采用适当的教育方式与教育内容。 第六

条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与地方评估协会应合理地组织与实施注

册资产评估师的职业后续教育。 注册资产评估师和资产评估

机构应按照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的要求，制定并履行自身的职

业后续教育计划。 第七条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与地方评估协会

、评估机构应当定期检查与考核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后续教育

情况。 第三章内容与形式 第八条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根据行业

发展的需要，确定职业后续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 (二)职业道德规范和违规处理的法规及其

案例； (三)资产评估准则及其他的执业操作规范； (四)资产

评估理论； (五)执业所需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职业后续教育

的具体内容，应当根据对接受教育者的不同要求确定。 第九

条职业后续教育一般采用以下形式： (一)参加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举办或认可的各种职业后续教育培训班； (二)参加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认可的有关大专院校的课程进修； (三)参加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或认可的理论研讨会。 第十条职业后续

教育也可采用以下形式： (一)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认可的

在国内外评估机构的培训； (二)公开出版专业著作，发表专

业论文，或获得专业研究成果； (三)参与评估培训班的授课

； (四)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认可的函授、电化教学等形式

的培训； (五)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认可的其他形式。 第四章组

织与实施 第十一条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实施职业后续教育

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全国性的职业后续教育制度和职业

后续教育大纲； (二)组织全国职业后续教育教材的编写与选

定； (三)指导和监督地方评估协会的职业后续教育工作； (

四)组织全国性的职业后续教育活动。 第十二条地方评估协会

组织实施本地区职业后续教育的职责是： (一)按照中国资产

评估协会制定的职业后续教育制度和职业后续教育大纲，制

定本地区职业后续教育计划，并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备案； (

二)按照本地区职业后续教育计划组织本地区的后续教育活动

。 第十三条注册资产评估师所在评估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合

理制定本机构的职业后续教育计划，督促注册资产评估师完

成规定的职业后续教育。 第五章检查与考核 第十四条中国资

产评估协会负责检查与考核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的职业后续

教育情况；地方评估协会负责检查与考核本地区注册资产评

估师的职业后续教育情况。各评估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检查并如实填报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后续教育情况。 第十五

条职业后续教育的学时要求与考核规定，由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制订。 第十六条注册资产评估师未能提供职业后续教育有



效记录或未达到职业后续教育要求的，在年检时不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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